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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各级各类学

校基层团组织建立和团员发展与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 

各二级学院团总支： 

现将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、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下发的内

团联发[2018]35 号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基层团组织

建立和团员发展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大家，请各二级学院团总

支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开展自查工作，于 9 月 23 日前将本学院核查情

集师团发[2018] 10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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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报校团委。  

联系人：马晓东    邮箱：490133963@qq.com 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集宁师范学院委员会 

2018年 9 月 12日 

 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基层团组织建立和团员发

展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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